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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广东惠

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伦晶体”、“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

务》等相关规定，对惠伦晶体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审

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完善与员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

司及广州创想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想云”）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

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增强对新进人才的吸引力，发挥创想云在安消防领域联网监

控经验并促进创想云在物联网、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升级转型，公司拟将持有的创

想云 40%股权以人民币 2,774.47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东莞惠创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莞惠创”或“员工持股平台”）。 

东莞惠创主要是为了创想云实施股权激励而专门新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不

涉及具体经营业务。该员工持股平台的份额分配尚未完成，预计未来还将进一步

引入对创想云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高管、核心骨干及核心员工出资

参与，届时将通过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份额转让等方式确定员工的有限合伙

人身份。 

（二）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员工持股平台东莞惠创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

伙人及创想云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均为潘毅华先生，其在公司担任董事及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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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即将引入新的合伙人当中包含公司部分董事与高管，

亦为公司关联自然人。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东莞惠创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名称：东莞惠创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C84E6G52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潘毅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50 万元 

成立日期：2023 年 2 月 15 日 

主要经营场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宏北路 18 号 837 房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合伙份额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普通合伙人 潘毅华 2,107.00 86.00% 

有限合伙人 向满生 98.00 4.00% 

有限合伙人 杨洪平 98.00 4.00% 

有限合伙人 邱少师 49.00 2.00% 

有限合伙人 陈思慧 49.00 2.00% 

有限合伙人 邱瀚武 49.00 2.00% 

合计 2,450.00 100.00% 

因该员工持股平台份额进一步分配等事项，目前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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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名称：东莞惠创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C84E6G52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赵积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 2,78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3 年 2 月 15 日 

主要经营场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宏北路 18 号 837 房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合伙份额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普通合伙人 赵积清 1,011.92 36.40% 

有限合伙人 韩巧云 119.54 4.30% 

有限合伙人 邢越 119.54 4.30% 

有限合伙人 韩继玲 119.54 4.30% 

有限合伙人 韩雪 119.54 4.30% 

有限合伙人 邓又强 119.54 4.30% 

有限合伙人 潘毅华 119.54 4.30% 

有限合伙人 杨洪平 100.08 3.60% 

有限合伙人 向满生 50.04 1.80% 

有限合伙人 陈思慧 50.04 1.80% 

有限合伙人 邱少师 50.04 1.80% 

有限合伙人 邱翰武 50.04 1.80% 

有限合伙人 陈忱 50.04 1.80% 

有限合伙人 孙坚 50.0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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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人 鲍伟 50.04 1.80% 

有限合伙人 苏华 50.04 1.80% 

有限合伙人 金哲 50.04 1.80% 

有限合伙人 许波 50.04 1.80% 

有限合伙人 王富春 50.04 1.80% 

有限合伙人 杜自甫 50.04 1.80% 

有限合伙人 梁显强 50.04 1.80% 

有限合伙人 黄璐君 25.02 0.90% 

有限合伙人 周建军 25.02 0.90% 

有限合伙人 周伟其 25.02 0.90% 

有限合伙人 黄柏 25.02 0.90% 

有限合伙人 钟科文 25.02 0.90% 

有限合伙人 谢小平 25.02 0.90% 

有限合伙人 林炳耀 25.02 0.90% 

有限合伙人 黎良策 25.02 0.90% 

有限合伙人 叶国辉 25.02 0.90% 

有限合伙人 王华山 25.02 0.90% 

有限合伙人 陈培丽 25.02 0.90% 

有限合伙人 魏锦 25.02 0.90% 

合计 2,780.00 100.00% 

注：东莞惠创的工商信息正在变更中，以上事项均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最终

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另外，东莞惠创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设立，目前暂无财务数据；经查询，东

莞惠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创想云 40%的股权，创想云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创想云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3320299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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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潘毅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7 年 5 月 20 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89 号 4 层 421 房 

经营范围：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电子设备

工程安装服务；电子产品零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制造；消

防设备、器材的制造；消防设备、器材的批发；通信工程设计服务；消防设备、

器材的零售；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软件开发；通信设备零售；监控系统工

程安装服务；租赁业务。 

2、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惠伦晶体 3,000.00 100.00 1,800.00 60.00 

东莞惠创 - - 1,200.00 40.00 

合计 3,000.00 100.00 3,000.00 100.00 

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等限制转让或其他妨碍转移的情况；不存在涉及

交易标的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82,925,251.33 95,973,292.69 

所有者权益 67,719,947.73 85,958,217.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7,719,947.73 85,958,217.08 

项目 2022 年度（已审计） 2021 年度（已审计） 

营业收入 34,984,787.32 29,962,584.99 



 

6 

净利润 1,761,730.65 139,803.23 

4、经查询，创想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惠伦晶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广州创想云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

产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23]第 S024 号），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创想

云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6,936.18 万元。 

根据创想云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创想云全部股权评估

值为人民币 6,936.18 万元，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

2,774.472 万元（即创想云全部股权评估价值 6,936.18 万元的 40%）。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股权转让方）：惠伦晶体 

乙方（股权受让方）：东莞惠创 

（二）股权转让 

1、甲、乙双方同意，由甲方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向乙方共计转让标的

公司 40%的股权及其在《广州创想云科技有限公司章程》及其历次修改项下的一

切权利和义务（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2、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乙双方同意本次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774.472 万元。 

3、甲方转让标的公司出资额、出资比例及转让价格如下： 

转让方名称 受让方名称 
转让出资额

（万元） 

已实缴出资额

（万元） 

转让持股

比例 

转让价格

（万元） 

惠伦晶体 东莞惠创 1,200.00 1,200.00 40.00% 2,774.472 

4、本次股权转让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7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惠伦晶体 3,000.00 100.00 1,800.00 60.00 

东莞惠创 - - 1,200.00 40.00 

合计 3,000.00 100.00 3,000.00 100.00 

5、本次转让完成后，甲方持有标的公司 60%的股权，乙方持有标公司 40%

的股权。 

（三）标的资产的支付安排 

甲乙双方同意，自本次股权转让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完成是指目标公司办理

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且乙方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目标

公司股东，下同）日起 12 个月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首期股权转让价款，首

次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金额不低于股权转让价款的 50%。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日后第 12 个月至第 24 个月的期间，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价款。

自本次股权转让完成日起届满 24 个月后，如受让方未向转让方支付完毕全部股

权转让价款，则双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不承担因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和义务。

如本协议因前述事项而解除，则自本协议解除之日起 30 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

回转标的股权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转让方向受让方退还已支付的股权

转让价款。 

（四）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间内，目标股权所产生的盈利或因其他原因导致目标股权增加的净资

产由乙方享有，目标股权所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导致目标股权减少的净资产

由乙方承担。 

（五）协议的生效 

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成立，并自甲方董事会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作出决定

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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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目的 

本次公司转让创想云 40%股权给东莞惠创，用于创想云未来实施员工股权

激励，引入对创想云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高管、核心骨干及核心员

工，有利于调动创想云核心人员工作积极性，有利于保障研发核心人员稳定、积

极、长期投入工作，并将自身利益与公司长远发展紧密结合，符合公司及创想云

长远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本次交易不存在其他利益相关安排，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直接持有创想云的股权比例由 100%变更至 60%，创

想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本次将创想云的部分股权转让给东莞惠创，不会导

致公司合并范围、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的重大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 

八、独立董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经过对公司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

我们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向东莞惠创转让全资子公司创想云部分股权的交易，遵

循了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综上所述，公司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进一步

完善与员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及创想云经

营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增强对新进人才的吸引力，发挥创想云在

安消防领域联网监控经验并促进创想云在物联网、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升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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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交易的必要性。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部

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转让创想云 40%股权给东莞惠创，用于进一步完善与

员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及创想云经营管理

团队和核心技术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增强对新进人才的吸引力，有利于保障研发

核心人员稳定、积极、长期投入工作，并将自身利益与公司长远发展紧密结合，

符合公司及创想云长远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本次交易不存在其他利益相关安排，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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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郑华峰  郭  欣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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